关于《庆元县财政支农资金折股量化项目收益分配管理办法（试行）》的

政策解读

一、制定背景
（一）收益资金规范管理的需要。近年来，我县深入推进4个省级乡村振兴专项项目建设，每个项目最高省补3000万元。将省补资金全部折股量化给项目实施地的村集体和低收入农户，资产运营所获收益定向用于重点帮促村和低收入农户。为切实保障村集体和低收入农户收益权益、提高收益资金质效，亟需县级出台《管理办法》，规范管理收益资金。
（二）省级绩效评价整改的需要。省人大财经委2021-2022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指出：庆元县高山西红柿提升低收入同步现代化试点项目、低碳农业产业园建设项目均有低收入农户的折股量化分红，但项目方案对于分红仅规定用于低收入农户发展，无明确的使用范围、使用程序、使用期限等，也未制定监督管理制度，不利于低收入农户权益保障。为落实省级绩效评价整改要求，需拟定《管理办法》。
二、制定依据

1.《浙江省财政厅等四部门关于印发浙江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浙财农〔2021〕51号）

2.《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浙江省乡村振兴局 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的实施意见》（浙农办发〔2021〕14 号）

3.浙江省乡村振兴局印发《关于完善衔接资金项目联农带农机制的实施细则》的通知（浙乡振发〔2023〕5号）
三、主要内容和政策举措

《管理办法》分为适用范围及原则、收益管理、分配使用、使用程序、监督检查、附则六个部分。

（一）适用范围及原则。主要介绍折股量化项目收益的含义，项目收益支持方向和收益期限，收益分配方案实施，各单位相关权利和责任。《管理办法》所称折股量化项目收益，是指中央和省级财政支农项目资金折股量化收益。折股量化项目收益期限与项目运营期限保持一致。按照权责对等原则落实项目、资金监管责任，对县财政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民族宗教事务局、项目承担单位、乡镇（街道）相关责任进行明确。
（二）收益管理。介绍项目收益兑现要求。折股量化项目收益原则上每年兑现一次。原则上，在次年3月底前，项目承担单位应按项目折股量化方案，将收益资金转账至相关乡镇（街道）或上缴县财政。
（三）分配使用。介绍折股量化项目收益村集体部分和低收入农户部分具体使用方向。折股量化项目收益村集体部分，重点用于产业基础设施、乡村公益性岗位、项目运营维护、村级公益事业、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和奖励补助等，严禁用于偿还债务、办公支出、场馆建设等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无关支出。折股量化项目收益由项目所在乡镇（街道）低收入农户享有部分，原则上优先用于低收农户发展生产、生活救助和房屋修缮等，优先照顾没有劳动能力及因病因学等刚性支出导致的特殊困难低收入农户。

（四）使用程序。介绍折股量化项目收益村集体部分和低收入农户部分具体使用程序并明确建设类项目基本要求。折股量化项目收益村集体部分，由村两委有关规定研究拟定资金使用计划，提交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公示7天无异议后，再报乡镇（街道）审核，并列入乡镇（街道）收益分配及使用计划。折股量化项目收益由项目所在乡镇（街道）低收入农户享有部分，由乡镇（街道）提出资金使用计划，经集体研究通过公示7天无异议后实施。
（五）监督检查。介绍监督检查基本要求，包括档案管理、监管机制等。乡镇（街道）、村要建立完善收益分配档案并报县农业农村局、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等主管部门备案，县财政局和县农业农村局、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等主管部门联合开展不定期抽查或组织第三方检查。县财政局和县农业农村局、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等主管部门及各乡镇（街道）要做好收益分配的监督落实工作。

（六）附则。介绍对相关乡镇（街道）的要求、解释说明单位和文件实施时间。各乡镇（街道）结合本办法，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折股量化项目收益分配管理实施办法。本办法由县财政局、县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

四、适用对象
县属各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五、注意事项

无。
六、关键词解释

1.折股量化项目收益，是指中央和省级财政支农项目资金折股量化收益。

2.低收入农户，是指经县民政局审核批准并实施动态管理的低收入农户。
七、新旧政策差异

之前未制定相关政策，无新旧政策差异。
八、政策实施时间
本《管理办法》自2024年12月20日起施行。

九、解读机关（解读人、咨询方式）

解读机关：庆元县农业农村局，解读人：周克瑜，咨询电话：0578-6121599
解读机关：庆元县财政局，解读人：吴根东，咨询电话：0578-6019126


